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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

股权激励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

会第八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定向回购股份方案的议

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

定向回购类型：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

定向回购依据：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

规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挂牌公司可以根据相关回购条款或有关规定向全国股转公司

申请办理定向回购：（二）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，对行使权益的条件

有特别规定（如服务期限、工作业绩等），因行使权益的条件未成就（如激励对象提前

离职、业绩未达标等）、发生终止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情形的，挂牌公司根据相关回购

条款或有关规定，回购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。 

（一）2021 年股权激励 

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（第二次修订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2021年激励计划》”）“第十二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权激励计

划的执行”之“二、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”之“（二）、2”的规定，公司

首次授予的 7名激励对象（其中 1名同时为预留权益授予对象）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

售条件成就后、第四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前离职，其合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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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40,077 股由公司回购注销。 

根据《2021年激励计划》“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、行使权益的条件”之“（四）

个人业绩指标”的规定，公司首次授予的 1 名激励对象 2024 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“不

合格”，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,500股由公司回购注销。 

公司合计回购注销《2021 年激励计划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

制性股票 147,577 股。 

（二）2023年股权激励 

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2023年激励计划》”）“第十二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权激励计划的执

行”之“二、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”之“（二）、2”和“（三）、2”的规定，

公司 5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后、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

就前离职，其合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31,250股由公司回购注

销。 

根据《2023年激励计划》“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、行使权益的条件”之“二、

行使权益的条件”之“（三）公司业绩指标 

序号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

2 第二个解限售期 2024年度 
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 4.25亿元，且相比 2022

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9.2% 

注：1、上述指标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所揭示的数据为准。 

2、上述业绩指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。 

若对应考核年度公司达到上述业绩目标，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

可根据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及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申请解除限售，否则均不得解除限

售，由公司按照回购价格计算的金额回购注销。”的规定，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安永华明（2025）审字第 70069789_A01

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为 368,008,639.01 元，相比

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12.9%，未达到第二个解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。因此，公

司回购注销《2023 年激励计划》第二个解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1,117,500 股

限制性股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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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合计回购注销《2023 年激励计划》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

1,248,750股。 

（三）2024年股权激励 

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2024 年激励计划》”）“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、行使权益的条件”之“二、

行使权益的条件”之“（三）公司业绩指标 

序号 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

1 第一个解限售期 2024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 45,374 万元 

注：1、上述指标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所揭示的数据为准。 

2、上述业绩指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。 

若对应考核年度公司达到上述业绩目标，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

可根据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及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申请解除限售，否则均不得解除限

售，由公司按照回购价格计算的金额回购注销。”的规定，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安永华明（2025）审字第 70069789_A01

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368,008,639.01 元，未达到

第一个解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。因此，公司回购注销《2024 年激励计划》第一

个解限售期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1,200,775股限制性股票。 

 

三、 回购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021 年股权激励 

1、回购注销对象 

（1）离职人员（7 名）：核心员工刘卓、瞿刚、吕京波、张梦瑾、周海伟、姚翠娟、

许文皓 

（2）个人绩效考核结果“不合格”（1名）：核心员工田高峰 

2、回购注销数量 

（1）首次授予部分的离职人员（7名）：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

的限制性股票 91,250股。 

（2）首次授予部分的绩效考核结果“不合格”人员（1名）：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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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,500股。 

（3）预留授予部分的离职人员（1名）：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

的限制性股票 48,827股。 

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147,577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06%。 

3、回购注销价格 

根据《2021 年激励计划》“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”之“二、回购价

格和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”之“2、限制性股票或继续限售股票回购价格确定及调整方

法”的规定：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时，回购价格等于授予价格。激励对象获授的限

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，公司发生派息事项，限制性股票或继续限售股票的回购价格

应进行相应的调整，调整方法为 P＝P0-V，其中：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或继续限售

股票回购价格；V为每股的派息额；P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或继续限售股票回购价格。 

（1）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

根据《2021 年激励计划》授予价格为 2.13 元/股，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

价格的议案》，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 2.05元/股。 

2023 年 4 月 18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47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4.10 元；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公

司披露了《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2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

东每 10股派人民币现金 4.50元；2025年 4月 21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4年年度权益分

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7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1.00

元。根据以上公式，经派息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

2.05-0.41-0.45-0.10=1.09元/股。 

（2）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

公司于 2023年 6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1

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价格的议案》，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为 1.64元/股。 

2024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4-022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4.50 元；2025 年 4 月 21 日，公

司披露了《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7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

东每 10股派人民币现金 1.00元。根据以上公式，经派息调整后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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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的回购价格为 1.64-0.45-0.10=1.09元/股。 

4、回购资金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

回购资金总额为 160,858.93 元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二）2023年股权激励 

1、回购注销对象 

（1）离职人员（5 名）：核心员工吕京波、刘晓燕、陆安文、张德新、詹春 

（2）业绩考核未达标（66名）：详见附表 

2、回购注销数量 

（1）离职人员（5 名）：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

131,250股。 

（2）业绩考核未达标（66 名）：回购注销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1,117,500 股限

制性股票。 

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1,248,75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52%。 

3、回购注销价格 

根据《2023 年激励计划》“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”之“二、回购价

格和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”之“1、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确定及调整方法”的规定：限

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时，回购价格等于授予价格。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

份登记后，公司发生派息事项，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进行相应的调整，调整方法为

P＝P0-V，其中：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；V为每股的派息额；P为调整后的

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。 

根据《2023年激励计划》授予价格为 2.26 元/股，2024年 4月 23 日，公司披露了

《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2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

派人民币现金 4.50 元；2025 年 4 月 21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7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派人民币现金 1.00 元。根据以

上公式，经派息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.26-0.45-0.10=1.71 元/股。 

4、回购资金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

回购资金总额为 2,135,362.50 元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（三）2024年股权激励 

1、回购注销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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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、副总经理田鹏 

2、回购注销数量 

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1,200,77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50%。 

3、回购注销价格 

根据《2024 年激励计划》“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”之“二、回购价

格和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”之“1、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确定及调整方法”的规定：限

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时，回购价格等于授予价格。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

份登记后，公司发生派息事项，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进行相应的调整，调整方法为

P＝P0-V，其中：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；V为每股的派息额；P为调整后的

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。 

根据《2024年激励计划》授予价格为 1.98 元/股，2025年 4月 21 日，公司披露了

《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7），向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

派人民币现金 1.00 元。根据以上公式，经派息调整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

1.98-0.10=1.88元/股。 

4、回购资金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

回购资金总额为 2,257,457.00 元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 

 

序

号 
姓名 批次 职务 

拟注销数

量（股） 

剩余获授股

票数量（股） 

拟注销数量

占授予总量

的比例（%） 

一、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

1 田鹏 2023年股权激励 董事、副总

经理 

22,500 45,000 0.46% 

2 李关锋 2023年股权激励 董 事 会 秘

书、财务负

责人 

15,000 30,000 0.31% 

3 田鹏 2024年股权激励 董事、副总

经理 

1,200,775 3,602,325 25.00%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,238,275 3,677,325 - 

二、核心员工 

1 刘卓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0 0.03% 

2 瞿刚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0,000 0 0.07% 

3 吕京波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0,000 0 0.07% 

4 张梦瑾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0 0.0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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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周海伟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7,500 0 0.06% 

6 姚翠娟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0 0.03% 

7 许文皓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1,250 0 0.04% 

8 田高峰 2021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0 0.03% 

9 瞿刚 2021年股权激励

（预留） 

核心员工 48,827 0 2.38% 

10 吕京波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45,000 0 0.92% 

11 刘晓燕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37,500 0 0.77% 

12 陆安文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0 0.31% 

13 张德新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0 0.31% 

14 詹春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8,750 0 0.38% 

15 贾大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2,500 45,000 0.46% 

16 刘曙光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2,500 45,000 0.46% 

17 罗姣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2,500 45,000 0.46% 

18 张杰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0,000 40,000 0.41% 

19 耿兆强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2,500 45,000 0.46% 

20 刘莉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1 唐梦彬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2 何胜利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3 许鹏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4 侯爱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5 眭召强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26 张春旭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0,000 20,000 0.20% 

27 连丽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28 孙胜儒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0,000 40,000 0.41% 

29 杨平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2,500 25,000 0.26% 

30 李林坤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31 马骁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32 罗永官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45,000 90,000 0.92% 

33 陈娴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34 华菁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35 魏闯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36 黄宇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37 黄河景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38 何洪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39 郑胤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45,000 90,000 0.92% 

40 王宏伟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5,000 50,000 0.51% 

41 陈楚豫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42 刘玲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43 孙珣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44 肖仁忠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45 杨文文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46 谢鹏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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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周莹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48 王小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49 黄俊磊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50 吴刚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51 冀艳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5,000 50,000 0.51% 

52 张伟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53 康丽伟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54 刘冬梅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0,000 120,000 1.23% 

55 王兴国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56 刘恒良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57 卢小亚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58 米波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37,500 75,000 0.77% 

59 李睿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7,500 35,000 0.36% 

60 郑洪宾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12,500 225,000 2.30% 

61 卢兴民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80,000 160,000 1.64% 

62 任永程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25,000 50,000 0.51% 

63 辛卫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64 柏盼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65 张福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0,000 20,000 0.20% 

66 尚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67 卞玲菲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68 齐刚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69 王佳祥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70 张墨掣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7,500 15,000 0.15% 

71 王光思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0,000 20,000 0.20% 

72 刘镇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0,000 20,000 0.20% 

73 粟林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5,000 10,000 0.10% 

74 丁利明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75 蔡明辉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30,000 60,000 0.61% 

76 武哲方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77 胡阳阳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15,000 30,000 0.31% 

78 李志良 2023年股权激励 核心员工 6,250 12,500 0.13% 

核心员工小计 1,358,827 2,160,000 - 

合计 2,597,102 5,837,325 - 

 

四、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

类别 
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1.有限售条件股份 27,246,120 11.40% 24,649,018 10.42% 

2.无限售条件股份 211,839,816 88.60% 211,839,816 89.5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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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不含回购专户股份） 

3.回购专户股份 

(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

股计划等) 

0 0.00% 0 0.00% 

总计 239,085,936 100.00% 236,488,834 100.00% 

注：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5 年 5月 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。 

 

五、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、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

的分析 

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5年 3月 27日出具的安永华明

（2025）审字第 70069789_A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，公司总资产为 704,538,189.99元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05,096,709.30

元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12,081,422.38元，交易性金融资产 110,324,297.39 元。公司

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4,553,678.43 元，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的比例为

0.65%，占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.90%。公司资金充裕，资本结构稳

定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

能力产生影响。 

 

六、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

根据《公司法》规定，公司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日

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以

披露。 

 

七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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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5月 1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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